
加拉太書 3:15-29



一、神的應許VS律法的關係(V15-18)

• 神的應許一定不能廢棄(V15)

文約：遺囑、契約、合同、條約，立約人不
需要諮詢受惠人同意，只要合法，他人不能
增刪。
文約的效力：保羅用“人的常話”舉例，既
存的約不能隨意廢棄，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
許(恩典)，不因亞伯拉罕的光景而變。



• 神的應許之約中心在基督(V16)

• 神的應許在律法頒布以先(V17)

• 神賜產業是憑應許不是憑律法(V18)





二、律法的作用(V19-25)

• 律法是為過犯添上，且藉天使設立

(V19-20)西乃山之約：
立約雙方：神、以色列人
中保：摩西(向人代表神，向神代表人)
中保的角色：律法是經中保設立(需要兩方
面守約),一方背約，約就廢棄，但應許是神
單方面直接賜下。



• 律法是把眾人圈在罪裏，乃為應許之約

效力(V21-22)

• 律法是看守、是訓蒙的師傅，為要引人

到基督裏，使人因信稱義(23-25) 





三、在基督裡的身分與合一(V26-29)

• 我們因信成為神的兒子(V26)

• 我們因信歸入基督而成為一(V27-28)

• 我們因信承受產業(V29)



思考問題：

一、“應許(恩典)”是無條件，“律法”
是有條件，這對理解救恩有什麼幫助？既
然律法不能廢掉，為何神還要設立律法？
在信仰生活中，我是否靠恩典得救之後，
又試圖靠行為(律法)完全？

二、「受洗歸入基督」和「披戴基督」在
生活中，有什麼具體表現？請分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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